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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问询函〔2019〕第 171 号 

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11月 19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 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

票据回售付息未能如期兑付的提示性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“2016 年

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（品种一）”（债券简称：16 东旭光电 MTN001A，

债券代码：101659065）和“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（品种二）”（债

券简称：16东旭光电MTN001B，债券代码：101659066）应于 2019

年 11月 18日完成回售付息，但由于你公司资金暂时出现短期流动性

困难，致使上述品种未能如期兑付应付利息及相关回售款项，其中

22 亿元的品种一投资者回售金额为 18.7 亿元，应付本息合计 19.69

亿；品种二应付利息 0.41亿元。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2019年半年度

报告》和《2019第三季度报告》，截至 6月末，你公司持有的货币资

金余额为 196.08亿元，其中受限资金资金余额为 42.21亿元；截至 9

月末，你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183.16亿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核实并作出说明。 

1. 我部对你公司持有货币资金的状况及其用途持续关注。你公

司于 2018年 9月 28日回复我部半年报问询函（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

〔2018〕第 48号）称，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

额为 237.95亿元，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102.72亿元，受限资金余额

为 23.52亿元，实际可用资金余额 111.70亿元。此外，你公司测算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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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一年内资金需求为 139.65亿元，资金缺口为 27.94亿元。 

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回复我部问询函（公司部问询函

〔2018〕第 367号）称，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

额为 215.08亿元，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91.99亿元（含用于临时补充

流动资金的 30亿元），受限资金余额为 24.16亿元，可由公司自由支

配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98.93亿元。此外，你公司测算一年内到期的长

期借款、一年内到期的其它应付款以及流动资金需求合计 134.78 亿

元，资金缺口为 35.85亿元。 

你公司于 2019年 5月 23日回复我部年报问询函（公司部年报问

询函〔2019〕第 52号）称，截至 2018年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

198.07 亿元，其中募集资金余额 83.96 亿元，受限资金余额为 48.90

亿元，非受限资金余额为 65.20亿元，主要用于满足安全运营资金需

求、经营扩张流动资金需求、研发投入及产线技术改造资金需求、投

资并购项目资金需求、偿还有息负债周转资金需求和风险准备资金需

求。同时你公司于回函中称，除已披露的 48.90亿元受限资金外，货

币资金不存在其他（潜在的）限制性安排，亦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

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或其他协议约定等情形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截至目前持有的货币资金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具

体金额、存放地点、存放类型、使用安排及其测算依据等；（2）详细

说明相应的货币资金受限或潜在受限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受限金额、

受限原因、相对应的信息披露情况等；（3）结合问题（1）（2），以及

前期你公司关于货币资金信息披露情况，详细说明截至 2019年三季

度你公司账面显示存在大额货币资金余额情况下，却未能如期兑付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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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中期票据回售付息的具体原因；（4）核查说明你公司前期对我部相

关问询函件的回复以及定期报告所列报的财务信息是否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根据你公司于 2019年 8月 31日披露的《关于东旭集团财务

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的风险评估报告》，截至 2019年 6月末，你

公司在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的存款余额

为 87.78亿元，贷款余额为 0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以列表形式说明你公司 2019年以来与财务公司的资金往来

情况，并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于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以及相应的资

金受限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受限金额、受限原因、相对应的信息披露

情况等，其中应重点说明你公司于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是否仍为 0元，

如是，说明其与存款余额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财务公司截至目前的经营状况、你公司与财务公司的

资金往来、相关的内控和风险防范制度以及内控实施情况、风险定期

评估的情况等分析说明你公司于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，是否存在使

用障碍，以及未能及时使用相关存款兑付本次中期票据回售付息的具

体原因；同时，进一步说明你公司《关于在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

展存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》的有效性，前期披露的风险评估

报告的真实、准确性。 

3.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 1、2的回复，进一步补充说明你公司

发生债券违约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4. 请你公司结合货币资金相关的内控实施情况、印章管理情况、

与财务公司、控股股东等关联人的资金往来情况或担保情况等，说明

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关联方提供担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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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。 

5. 请你说明就该等债券违约事项后续拟采取的应对和解决措施，

并逐项说明你公司现存债务的详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债务类型、债

务金额、债券发行场所、发行规模、票面利息、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及

其详情等，进一步分析说明你公司后续的偿还能力，并作必要的风险

提示。 

6. 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，包括

但不限于对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1.11.3 条等应当履行的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1月 22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11月 19日 

 

 

 

 

 


